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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对宁波海曙力栋物资贸易有限公司债权资产处置公告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对宁波海曙力栋物资贸易有限公司债权资产处置公告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对宁

波海曙力栋物资贸易有限公司不良债权进行公开竞价转
让，截至2023年4月16日，债权合计10248.25万元，其中本
金4547.31万元，利息、罚息、复利为3705.03万元，迟延利
息1995.41万元，垫付费用0.5万元。（利息计算截止2023年
4月16日，之后的利息依据借款合同计算，但有法院判决则
以生效的法院判决书内容为准）。债务人位于浙江省宁波
市，该户债权由宁波江东豪洋进出口有限公司、胡欧翔、沈
玮琦、胡明海和孙军民提供担保，由舟山黄金海岸文化旅
游开发有限公司持有的位于舟山市朱家尖泗苏村北站海
塘畈的房地产提供抵押担保。欲了解该债权详细信息请

登陆长城公司网站查询（http://www.gwamcc.com）或与我
分公司有关部门接洽查询。截至基准日2023年4月16日
前，该债权已回收的权利、权益和利益归中国长城资产管
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所有，不转让买受人。

处置方式：对外公开转让。
交易对象：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付能力的法人、

组织或自然人，但不属于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
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原债务（担
保）企业管理层、原债务人（担保人）及关联企业等利益相
关方、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
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

不属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
债务人（担保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管理人
员等有近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或失信被
执行人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不属于影响债务履行
的直接责任人员、实际控制人等；不属于反恐、反洗钱黑名
单人员；不属于其他依据法律法规、司法解释或监管机构
的规定不得收购、受让标的债权的主体。

交易条件：一次性付款
公告发布日期及有效期限：上述债权自本公告发布之

日起20个工作日内受理对上述债权资产相关处置的征询
和异议，以及有关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以及其他干扰资

产处置公告活动的举报。
特别提示：以上信息仅供参考，长城公司不对其承担

任何法律责任，实际转让以最终竞价公告内容为准。
联 系 人（业 务 部 门 经 办 人）：林 经 理 联 系 电 话 ：

0574-89085983 联系人（分公司营销岗）：蒋经理 联
系电话：0571-87067795

联系地址：杭州市邮电路23号长城资产大楼9楼 邮
政编码：310006 分公司纪检审计部门联系人：石经理
联系电话：0571-87383722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23年12月12日

法院公告
2023年12月12日

（2023）浙0702民初4341号
吴金平：本院受理原告郑小玲与被告吴金平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
送达诉讼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九十五条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3）浙0702民初4341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吴金平于本判决生效之日
起10日内归还原告郑小玲借款本金70000元，并支付
利息2823元。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
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
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
息。案件受理费1620元、公告费300元，合计诉讼费用
1920元（原告已预交），由被告吴金平负担（被告于判决
生效后3日内交纳）。请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
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也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
起15日内，向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在线提交上
诉状。逾期则按放弃上诉处理。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23)浙0723民诉前调4854号
张志达：本院受理原告徐广福诉被告张志达、何军

彪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依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相关
法律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
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司法公正在线”应用告知书及开庭传
票等。原告请求判令：（1）两被告立即归还原告借款本金
20000元，及利息19200元（该利息从2019年10月12日
计算至2023年10月11日），之后至借款本金归还之日按
月利率2分计付；（2）本案诉讼费由两被告承担。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院定于2024年2月1
日上午9时在本院第五法庭公开审理。请准时出庭，逾
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武义县人民法院
（2023）浙0726民初3097号

潘燕春：本院受理原告魏剑仁与被告潘燕春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23）浙0726民初3097号民事判决书：由潘燕
春归还魏剑仁借款人民币200000元，并支付利息（以
200000元为基数，按月利率1%计算自2023年5月3日

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也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向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在线提交上诉状。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3）浙0726民初3643号

浦江县麻生家居
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
告浦江丰收包装有限
公司与被告浦江县麻
生家居有限公司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
落不明，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

你公告送达（2023）浙0726民初3643号起诉状副本、
举证通知书和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内。本案由于华担任
审判员，定于2024年1月24日9时00分在本院仙华
法庭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3）浙1004民初6067号

蒋友德：本院受理原告台州市路桥渔来也生鲜超
市与被告蒋友德为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
你外出地址不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浙1004
民初6067号民事判决书。被告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
日起10日内支付原告台州市路桥渔来也生鲜超市人
民币4700元。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
钱义务，则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
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减半收取计25元，由被告负
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台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与宁波香凯圣然项目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法律及财政部、银监会的有关规定，以及各方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签

署日期：2023年11月28日），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已将其对公告清
单所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项下享有的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及借款合
同、担保合同、抵债协议、还款协议和其他相关协议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
宁波香凯圣然项目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
司与宁波香凯圣然项目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担保人
以及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
主体资格等情况的相关承债主体或清算主体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宁波香凯圣然项目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

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其承继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宁
波香凯圣然项目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
法律文件项下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特此公告。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香凯圣然项目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023年12月12日
联合公告清单 基准日：2023年11月17日 单位：人民币万元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
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
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基准日2023年11月17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

和担保人应支付给宁波香凯圣然项目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利息、罚息、
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
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实际计算与欠息金额不一致，以实际计算为准。
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由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垫付的应由

借款人及担保人负担的诉讼费、执行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

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
责任。

序号

1

累计

原债权方

中信银行

主债务人名称

浙江航艇针织有限公司

担保人名称

金华市清源服装厂、梦家园集团有限公司、方向东、李冬
芳、浙江金岭实业有限公司、浙江梦家园生物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郑明清、吴海仙、义乌市航艇带业有限公司

抵（质）押物

浙江航艇针织有限公司所有
的坐落于金华市金东区傅村
镇傅三村的工业房地产

账面本金余额

8307.00

8307.00

账面利息余额
（含罚息、复息）

4431.97

4431.97

账面本息合计

12738.97

12738.97

代垫费用
（款项）余额

0

0

备 注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对宁波神化化学品经营有限责任公司债权资产处置公告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拟对从上海浦东

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收购的宁波神化化学品
经营有限责任公司债权资产进行处置，拟以公开竞价或协
议转让等方式进行，现予以公告。

债权情况：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拥有对宁
波神化化学品经营有限责任公司债权总额1707.72万元，其
中：债权本金1672.86万元，利息34.86万元，代垫费用0.00万
元，以上债权均暂计算至2023年11月30日止。该贷款债权
担保方式为保证担保，保证人为袁维芳、刘亚玲个人

交易对象：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付能力的法人、

组织或自然人，并应具备一定的资金实力和良好的信誉条
件，但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
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
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
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
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
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
关系的人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该债权。

处置方式：债权转让/收益权转让/法律法规规定的其
他处置方式。

交易条件：一次性付款/分期付款。
公告有效期限：公告发布日期为2023年12月12日，有

效期限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10个工作日有效。
该债权详细情况，请登陆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

限公司对外网站查询网址www.zsamc.com，微信公众号浙
商资产-资产招商查询，或与公司业务联系人接洽。

特别提示及声明：上述债权信息仅供参考，最终以借
据、合同、法院判决等有关法律资料为准。本公告不构成
一项要约。

受理公示事项：上述债权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10个工

作日内受理对上述债权资产相关处置的征询和异议，以及
有关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以及其他干扰资产处置公告活
动的举报。

联系人：吴先生 联系电话：18868617823
通讯地址：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复兴路398号山南印2

号楼 邮政编码：310002
举报电话：0571-89773995（公司纪律检查室）
联系人：卢先生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12月12日

杭州金渝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陈伟诉杭州金渝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劳动争议

案（浙绍越城劳人仲案（2023）1431号）中，申请人主要要求：
依法裁决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拖欠的工资报酬合计521700
元。因通过其他方式无法向你单位送达相关法律文书，现
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仲裁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开庭通知书及申请人仲裁申请书副本等法
律文书。请你单位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委领取，逾期
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10天。本委定于2024年1月24日9时30分，在本委仲裁庭
（绍兴市马臻路45号一楼1号仲裁庭）开庭审理。请准时参
加庭审，否则本委将依法缺席裁决。特此公告。

绍兴市越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3年12月12日

仲裁公告

《消费日报》王紫茜

“上课前‘吸’一口，写作业时‘吸’一

口，特别有精神，班里好多同学都在用。”近

期，一种名为“鼻吸能量棒”的商品在多地

学生群体中流行。随着这种“醒脑神器”进

入校园，儿童用品安全问题再度引发热议。

“鼻吸能量棒”究竟为何能激发起学

生的购买欲望？是否存在安全隐患？记

者对此进行了调查。

“鼻吸能量棒”进入校园

记者看到，“鼻吸能量棒”外形类似充

电插头，颜色亮丽，上方有两根塑料吸管，

鼻子凑近后可闻到西瓜、柠檬、青提、薄荷

等各种气味。从产品介绍来看，其成分主

要有植物精油、薄荷脑、冰片、樟脑等。目

前，电商平台上的多家店铺正售卖此类商

品，价格集中在几元至几十元之间，包装

及宣传图上打着“一闻解困，苏醒你的能

量”“快速提神醒脑”“越困越有效”等字

样，且部分产品的月销量已达上万件，甚

至居于店铺销量榜榜首。

从众多消费者的反馈来看，“鼻吸能

量棒”有提神效果，其中就有消费者表示，

“用了之后马上精神”。据此前媒体报道，

在部分地区有小学生甚至带着“鼻吸能量

棒”来到超市，要求老板进货。

由此不难看出，“鼻吸能量棒”已在学

生群体中广泛传开。对此，财经评论员张

雪峰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鼻吸能量

棒’之所以能‘风靡’校园，是因为学生对

新奇有趣的物品有好奇心，而且年轻消费

者的风险评估和自控能力普遍较弱，容易

受到外部刺激的引导。”

所含成分存安全隐患

记者了解到，售卖“鼻吸能量棒”的海报

上，往往标明“告别犯困”“一吸提神”，且大部

分商家宣称此类产品配方纯净、使用安全。

那么，这种“醒脑神器”是否真的具有

立竿见影的效果，且像商家宣传的那样安

全无害呢？

“这类‘能量棒’主要成分包括薄荷

脑、冰片、植物精油等，短期具有开窍提神

的作用，在鼻塞、头晕的时候用来通气、醒

神不会有明显副作用。但作为提神醒脑的

工具来长期使用，或将造成多种伤害。”南

方医科大学第五附属医院全科医学科主任

尹凯教授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这类产

品中所含的冰片、樟脑、薄荷等药品，长期

积累不仅会失去提神的功效，还可能产生

皮疹、皮肤过敏等症状，对呼吸系统、神经

系统造成负担。此外，这类药物还会产生

成瘾性，对儿童来讲隐患极大。

尹凯认为，“鼻吸能量棒”的危害不仅

在药品方面，其使用方法也并不合理。市

面上大多数“鼻吸能量棒”的设计都需要

进入鼻腔，儿童鼻腔、呼吸道黏膜屏障保

护功能发育尚未完全，入鼻后有可能损伤

鼻腔、鼻窦。

山东省济南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工

作人员表示，对于“鼻吸能量棒”宣传中

“提神醒脑”的功能需要注意，“如果是药

品，学校附近的小商店是不可以售卖的。

不是药品的话，不能标识此类型的功能，

而食品类的产品，包括保健品是不能有治

疗功效的，属于违法行为。”

多方协同守护未成年人

现下，未成年人用品安全问题频频出现。

专精特新企业高质量发展促进工程

执行主任袁帅认为，“首先，有关部门可以

加强市场监管，禁止或限制商家出售‘鼻

吸能量棒’等类似产品。同时，对市场上

现有的产品进行严格检查，确保其成分安

全、质量合格。其次，社交平台上存在大

量带有诱导性质的短视频，这些视频可能

会误导学生购买和使用‘鼻吸能量棒’。

社交平台应完善审查机制，及时下架违规

视频。此外，学校不仅应加强健康宣传和

科普，和家长共同关注学生的消费行为，

教育学生要学会理性消费。”

值得注意的是，未成年人保护法规

定，生产、销售用于未成年人的食品、药

品、玩具、用具和游戏游艺设备、游乐设施

等，应当符合国家或者行业标准，不得危

害未成年人的人身安全和身心健康。有

业内人士接受记者采访时坦言，“针对未

成年人市场销售的产品，法律对安全性有

着较高的要求。未来，政府可以出台更加

严格的规定，明确产品的成分、使用范围，

对违规行为进行严厉打击。”

“鼻吸能量棒”真能提神醒脑？


